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94年度訴字第1174號

上  訴  人

即原審被告  陳令珠  

訴訟代理人  李承訓律師

被  上訴人

即原審原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94年10月21日

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

內為之，提起上訴如逾上訴期間者，原第一審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0 條、第442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

文。

二、上訴意旨略以：伊自民國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未曾

返回臺灣，值至98年3月10日始入境臺灣，因出境逾2年，經

戶政機關於93年7月20日辦理遷出登記。而與本案審理之同

一時間，上訴人與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花蓮企銀）亦有另案審理中，伊係授權胞姊陳令姣委請律師

處理令案相同原因關係之借款債權，於另案中伊之律師明確

陳稱：「原告自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後，迄今未曾返

國，此有戶籍謄本記載可稽」，花蓮企銀明知上訴人長年不

在臺灣之事實，卻未誠實告知原審，致原審以上訴人經合法

通知未到場而為一造辯論判決。是上訴人從未合法收受原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送達之訴訟通知文書及判決，本件訴訟文書及判決之送達不

合法，不生送達之效力，自無從起算上訴期間，上訴人於11

5年5月28日向原審請閱卷使得之相關訴訟資料及原審判決內

容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駁回或發回台灣桃園地方院。

三、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

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

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證書，應於

作成後交收領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為民事訴訟法第136

條第1項前段、法第137條第1項、第141條第2項所明定；又

文書付與受僱人，依同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亦有與交付本

人生同一之效力。次按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

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

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

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

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同法第

138 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上訴人雖主張自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未曾返回臺

灣，直至98年3月10日始入境臺灣，未收受任何開庭通知

之送達及第一審判決等語。然查：上訴人提起與花蓮企銀

另案訴訟即本院94年桃簡1010號案件，上訴人於該案起訴

狀係自行記載其住所地址為該戶籍址，又另案判決文書上

亦記載上訴人之住所地址為相同戶籍址，此有本院94年桃

簡1010號卷宗可佐。而本院94年11月3日寄送予上訴人之

判決書，雖因未或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

人，而將上開文書寄存於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

派出所，然本院於94年9月9日寄送之起訴狀繕本及言詞辯

論期日通知，係交付予上訴人社區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員黃

勝添收受，並蓋有管理委員會之圓戳及管理員黃勝添之蓋

章，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頁）。可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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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戶籍址於彼時仍有受僱人代為收受相關法律文件，況

本案係於另案（本院94年度桃簡字第1010號確認本票債權

不存在）審理期間，由花蓮企銀對相同原因事實提起之相

關訴訟，上訴人既於另案委由其胞姊陳令姣委任律師處

理，並於另案提出授權書，並載明委任其胞姊全權處理訴

訟相關事宜及授權委任律師，此有授權書附卷可稽（見94

桃簡第1010號案卷宗第18頁），則就相同當事人之相關案

件，上訴人及其胞姊應可得知悉。綜上，上訴人於另案均

以系爭戶址所為住所地，而本件起訴狀繕本、言詞辯論期

日通知亦由上訴人之受僱人簽收，可見該址確係上訴人未

廢止之住所地，依法應對該址送達。上訴人又未舉證證明

被上訴人明知上訴人出境無法收受通知但故意隱匿實情，

縱本件判決係以寄存方式送達，亦難認本件相關訴訟文書

送達有何不合法之處。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二）是以，本件第一審判決於94年11月3日對上訴人之住所桃

園縣○○市○○街000巷00號14樓送達，因未獲會晤本人

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乃將判決文書於94年11

月3日寄存在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有

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頁）。揆諸前揭規

定，本件第一審判決至遲已於94年11月13日發生送達上訴

人之效力，上訴期間自送達判決之翌日即94年11月14日起

算至94年12月4日，惟94年12月4日為假日故順延1日，其

上訴期間至94年12月5日即屆滿，而上訴人遲至115年6月1

日始提起上訴到院，亦有民事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第39頁），依上說明，本件上訴已逾期限而不合法，應予

駁回。

五、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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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

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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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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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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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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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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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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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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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94年10月21日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提起上訴如逾上訴期間者，原第一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0 條、第442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上訴意旨略以：伊自民國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未曾返回臺灣，值至98年3月10日始入境臺灣，因出境逾2年，經戶政機關於93年7月20日辦理遷出登記。而與本案審理之同一時間，上訴人與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花蓮企銀）亦有另案審理中，伊係授權胞姊陳令姣委請律師處理令案相同原因關係之借款債權，於另案中伊之律師明確陳稱：「原告自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後，迄今未曾返國，此有戶籍謄本記載可稽」，花蓮企銀明知上訴人長年不在臺灣之事實，卻未誠實告知原審，致原審以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場而為一造辯論判決。是上訴人從未合法收受原審送達之訴訟通知文書及判決，本件訴訟文書及判決之送達不合法，不生送達之效力，自無從起算上訴期間，上訴人於115年5月28日向原審請閱卷使得之相關訴訟資料及原審判決內容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或發回台灣桃園地方院。
三、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證書，應於作成後交收領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為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法第137條第1項、第141條第2項所明定；又文書付與受僱人，依同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亦有與交付本人生同一之效力。次按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同法第138 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上訴人雖主張自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未曾返回臺灣，直至98年3月10日始入境臺灣，未收受任何開庭通知之送達及第一審判決等語。然查：上訴人提起與花蓮企銀另案訴訟即本院94年桃簡1010號案件，上訴人於該案起訴狀係自行記載其住所地址為該戶籍址，又另案判決文書上亦記載上訴人之住所地址為相同戶籍址，此有本院94年桃簡1010號卷宗可佐。而本院94年11月3日寄送予上訴人之判決書，雖因未或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上開文書寄存於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然本院於94年9月9日寄送之起訴狀繕本及言詞辯論期日通知，係交付予上訴人社區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員黃勝添收受，並蓋有管理委員會之圓戳及管理員黃勝添之蓋章，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頁）。可見上訴人之戶籍址於彼時仍有受僱人代為收受相關法律文件，況本案係於另案（本院94年度桃簡字第1010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審理期間，由花蓮企銀對相同原因事實提起之相關訴訟，上訴人既於另案委由其胞姊陳令姣委任律師處理，並於另案提出授權書，並載明委任其胞姊全權處理訴訟相關事宜及授權委任律師，此有授權書附卷可稽（見94桃簡第1010號案卷宗第18頁），則就相同當事人之相關案件，上訴人及其胞姊應可得知悉。綜上，上訴人於另案均以系爭戶址所為住所地，而本件起訴狀繕本、言詞辯論期日通知亦由上訴人之受僱人簽收，可見該址確係上訴人未廢止之住所地，依法應對該址送達。上訴人又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明知上訴人出境無法收受通知但故意隱匿實情，縱本件判決係以寄存方式送達，亦難認本件相關訴訟文書送達有何不合法之處。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二）是以，本件第一審判決於94年11月3日對上訴人之住所桃園縣○○市○○街000巷00號14樓送達，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乃將判決文書於94年11月3日寄存在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頁）。揆諸前揭規定，本件第一審判決至遲已於94年11月13日發生送達上訴人之效力，上訴期間自送達判決之翌日即94年11月14日起算至94年12月4日，惟94年12月4日為假日故順延1日，其上訴期間至94年12月5日即屆滿，而上訴人遲至115年6月1日始提起上訴到院，亦有民事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依上說明，本件上訴已逾期限而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94年度訴字第1174號

上  訴  人

即原審被告  陳令珠  

訴訟代理人  李承訓律師

被  上訴人

即原審原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94年10月21日

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

    內為之，提起上訴如逾上訴期間者，原第一審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0 條、第442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

    文。

二、上訴意旨略以：伊自民國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未曾

    返回臺灣，值至98年3月10日始入境臺灣，因出境逾2年，經

    戶政機關於93年7月20日辦理遷出登記。而與本案審理之同

    一時間，上訴人與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花蓮企銀）亦有另案審理中，伊係授權胞姊陳令姣委請律師

    處理令案相同原因關係之借款債權，於另案中伊之律師明確

    陳稱：「原告自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後，迄今未曾返

    國，此有戶籍謄本記載可稽」，花蓮企銀明知上訴人長年不

    在臺灣之事實，卻未誠實告知原審，致原審以上訴人經合法

    通知未到場而為一造辯論判決。是上訴人從未合法收受原審

    送達之訴訟通知文書及判決，本件訴訟文書及判決之送達不

    合法，不生送達之效力，自無從起算上訴期間，上訴人於11

    5年5月28日向原審請閱卷使得之相關訴訟資料及原審判決內

    容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駁回或發回台灣桃園地方院。

三、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

    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

    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證書，應於

    作成後交收領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為民事訴訟法第136

    條第1項前段、法第137條第1項、第141條第2項所明定；又

    文書付與受僱人，依同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亦有與交付本

    人生同一之效力。次按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

    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

    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

    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

    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同法第

    138 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上訴人雖主張自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未曾返回臺

      灣，直至98年3月10日始入境臺灣，未收受任何開庭通知

      之送達及第一審判決等語。然查：上訴人提起與花蓮企銀

      另案訴訟即本院94年桃簡1010號案件，上訴人於該案起訴

      狀係自行記載其住所地址為該戶籍址，又另案判決文書上

      亦記載上訴人之住所地址為相同戶籍址，此有本院94年桃

      簡1010號卷宗可佐。而本院94年11月3日寄送予上訴人之

      判決書，雖因未或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

      人，而將上開文書寄存於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

      派出所，然本院於94年9月9日寄送之起訴狀繕本及言詞辯

      論期日通知，係交付予上訴人社區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員黃

      勝添收受，並蓋有管理委員會之圓戳及管理員黃勝添之蓋

      章，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頁）。可見上訴

      人之戶籍址於彼時仍有受僱人代為收受相關法律文件，況

      本案係於另案（本院94年度桃簡字第1010號確認本票債權

      不存在）審理期間，由花蓮企銀對相同原因事實提起之相

      關訴訟，上訴人既於另案委由其胞姊陳令姣委任律師處理

      ，並於另案提出授權書，並載明委任其胞姊全權處理訴訟

      相關事宜及授權委任律師，此有授權書附卷可稽（見94桃

      簡第1010號案卷宗第18頁），則就相同當事人之相關案件

      ，上訴人及其胞姊應可得知悉。綜上，上訴人於另案均以

      系爭戶址所為住所地，而本件起訴狀繕本、言詞辯論期日

      通知亦由上訴人之受僱人簽收，可見該址確係上訴人未廢

      止之住所地，依法應對該址送達。上訴人又未舉證證明被

      上訴人明知上訴人出境無法收受通知但故意隱匿實情，縱

      本件判決係以寄存方式送達，亦難認本件相關訴訟文書送

      達有何不合法之處。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二）是以，本件第一審判決於94年11月3日對上訴人之住所桃

      園縣○○市○○街000巷00號14樓送達，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

      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乃將判決文書於94年11月3

      日寄存在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有本院

      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頁）。揆諸前揭規定，

      本件第一審判決至遲已於94年11月13日發生送達上訴人之

      效力，上訴期間自送達判決之翌日即94年11月14日起算至

      94年12月4日，惟94年12月4日為假日故順延1日，其上訴

      期間至94年12月5日即屆滿，而上訴人遲至115年6月1日始

      提起上訴到院，亦有民事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

      頁），依上說明，本件上訴已逾期限而不合法，應予駁回

      。

五、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

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94年度訴字第1174號

上  訴  人

即原審被告  陳令珠  

訴訟代理人  李承訓律師

被  上訴人

即原審原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94年10月21日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提起第二審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提起上訴如逾上訴期間者，原第一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0 條、第442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上訴意旨略以：伊自民國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未曾返回臺灣，值至98年3月10日始入境臺灣，因出境逾2年，經戶政機關於93年7月20日辦理遷出登記。而與本案審理之同一時間，上訴人與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花蓮企銀）亦有另案審理中，伊係授權胞姊陳令姣委請律師處理令案相同原因關係之借款債權，於另案中伊之律師明確陳稱：「原告自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後，迄今未曾返國，此有戶籍謄本記載可稽」，花蓮企銀明知上訴人長年不在臺灣之事實，卻未誠實告知原審，致原審以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場而為一造辯論判決。是上訴人從未合法收受原審送達之訴訟通知文書及判決，本件訴訟文書及判決之送達不合法，不生送達之效力，自無從起算上訴期間，上訴人於115年5月28日向原審請閱卷使得之相關訴訟資料及原審判決內容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或發回台灣桃園地方院。

三、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送達證書，應於作成後交收領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為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法第137條第1項、第141條第2項所明定；又文書付與受僱人，依同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亦有與交付本人生同一之效力。次按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同法第138 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上訴人雖主張自91年6月18日出境前往美國，未曾返回臺灣，直至98年3月10日始入境臺灣，未收受任何開庭通知之送達及第一審判決等語。然查：上訴人提起與花蓮企銀另案訴訟即本院94年桃簡1010號案件，上訴人於該案起訴狀係自行記載其住所地址為該戶籍址，又另案判決文書上亦記載上訴人之住所地址為相同戶籍址，此有本院94年桃簡1010號卷宗可佐。而本院94年11月3日寄送予上訴人之判決書，雖因未或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上開文書寄存於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然本院於94年9月9日寄送之起訴狀繕本及言詞辯論期日通知，係交付予上訴人社區管理委員會之管理員黃勝添收受，並蓋有管理委員會之圓戳及管理員黃勝添之蓋章，有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頁）。可見上訴人之戶籍址於彼時仍有受僱人代為收受相關法律文件，況本案係於另案（本院94年度桃簡字第1010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審理期間，由花蓮企銀對相同原因事實提起之相關訴訟，上訴人既於另案委由其胞姊陳令姣委任律師處理，並於另案提出授權書，並載明委任其胞姊全權處理訴訟相關事宜及授權委任律師，此有授權書附卷可稽（見94桃簡第1010號案卷宗第18頁），則就相同當事人之相關案件，上訴人及其胞姊應可得知悉。綜上，上訴人於另案均以系爭戶址所為住所地，而本件起訴狀繕本、言詞辯論期日通知亦由上訴人之受僱人簽收，可見該址確係上訴人未廢止之住所地，依法應對該址送達。上訴人又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明知上訴人出境無法收受通知但故意隱匿實情，縱本件判決係以寄存方式送達，亦難認本件相關訴訟文書送達有何不合法之處。是上訴人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二）是以，本件第一審判決於94年11月3日對上訴人之住所桃園縣○○市○○街000巷00號14樓送達，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乃將判決文書於94年11月3日寄存在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頁）。揆諸前揭規定，本件第一審判決至遲已於94年11月13日發生送達上訴人之效力，上訴期間自送達判決之翌日即94年11月14日起算至94年12月4日，惟94年12月4日為假日故順延1日，其上訴期間至94年12月5日即屆滿，而上訴人遲至115年6月1日始提起上訴到院，亦有民事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依上說明，本件上訴已逾期限而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益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毓茹



